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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研究方法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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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拥有哈佛大学社会学暨人格心理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是有执照的临床心理学
家。她在《虚拟化身》一书最后论及该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她采取田野调查及临床研究两种方法并用。就
田野调查过程,她以人们与计算机相会之处,来观察其间的互动,并记录下有关幽默、冲突、合作与使用风格
的种种;此外,亦与身边周遭人们做非正式交谈,形式不拘,时间多半在三分钟到一个小时。至于临床研究则
采较细密访谈,有些受访者每次长谈六到八小时,以探究一个人生活史,并找出科技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在这
些长谈过程中,虽然会谈及临床治疗相问题,但她在角色扮演上,仍然将自己角色界定为研究人员,而将受访
人从话题中引开。关于在方法论上的角色扮演以及困难之处,她指出: 

在这本书里我一直遵循一种方针,就是掩饰所有受访者的身分。我捏造了姓
名、地点(包括虚拟与现实),还有若干个人背景资料。当然,我捏造的这些掩饰
仍能充分掌握住那些我认为在个人历史上重要的变量。在报导那些在因特网上
扮演人物的人时,我也遵循同样方针:我假造身分来保护受访者的隐私。.... 

另外,我的田野调查有一部分是来自我参加的科学会议,主题包括人工智能、虚
拟实境、人工生活,以及计算机与人类互动。在这些会议场合中,我也与许多人
交谈,当然我也保护着他们的隐私。不过,当我从公开纪录中引用数据,或当人
们特别要求如此引述时,我则确实指出姓名。 

虚拟实境为研究人员带来一项新的方法论挑战:网络访谈有什内容,还有如何、
是不是应该使用这些内容。我的做法,除非在与网络人物访谈之后也是与这些
人物背后的真人会晤,否则不对我的发现加以报导。我做此决定是因为我的研
究焦点:虚拟实境的经验对真实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或更全面地说,虚拟与真
实世界的关系。以这种方式,有关网络空间的工作是保守的,因为它绝对是以真
实生活为考量的。具有不同兴趣与不同理论见解的研究人员定然会对这个决定
有不同同的想法。  

  

特克同时兼具社会学家以及有执照临床心理学家两种角色,因此可以在互补的研究方法上着力。然而,并不
是每有研究人员,都能具备不同资格,以便游走在不同角色扮演之间。缺了临床心理学执照,社会学家如何能
取得有效的谘商辅导数据？如何让受访者深入剀切地畅谈其内心真实感受？换言之,社会学家没有临床心理
学执照,是否还可能从事类似特克的研究？甚至,我们仍可质疑特克在进行研究时,是否存在着角色扮演上的
冲突？在不同角色扮演时,是否存在着研究伦理上的问题？ 

因特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关于网络的调查,传统研究方法一定仍可适用在某些主题或领域上。现有关于因
特网的研究借用传统传播调查、媒介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心理学及政治经济学
等研究方法。其中,有些是计量分析,有些则是质性分析,传统诸研究方法用在关于因特网诸领域时,当然会
有相当的解释力;然而,关于新媒介的探究,发掘新研究方法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1999年7月16日,《信息社会学》(Cyber-Sociology)期刊调查其读者群最期待看到的论文是那一领域的。
总计有792人作答,调查结果如下:  



39% 网络空间的研究方法论问题 

20% 网络空间中的宗教与神学问题 

19% 社区网络 

8% 电子商务 

3% 在线购务及广告 

10% 不知道 

读者虽然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许多现象都很关心,但更关心关于网络空间的研究法论问题。于是,《信息社会
学》就将第六期主题设为〈在线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希望探讨诸如下列的问题: 

*网络空间是不是一个观察者不需告知即可进行研究的公共场所？  

*我们对因特网整个母体所知有限时,我们如何将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样本予以定
位。 

*在线所搜集到那些自己回报的资料是否如同离线时所取得的资料一般精确与
可靠？ 

*如果大部份使用者都将电子邮件寄发的问卷当作垃圾般删除,我们如何依赖电
子邮件问卷进行研究？ 

*在在线进行研究时「改变性别」是否符合伦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这是否
有助于我们掌握在线母体更真实的观点？ 

*我们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计算机软件从事在线研究？ 

*我们真的能够在享有私密性的网络空间中进行独立研究吗？  

*网络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事实是真实的吗？  

  

事实上,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信息社会学》第六期乃以研究方法当作其主题,出版了专号。虽然,
这对方法论研究已经走出重要的一步,然而,全期各篇论文仍然很难说是真正解决了上述诸多问题。大部分
文章仍然就传统研究方法,说明应用在因特网研究时可能会面对的问题。 

K.M.Smyres认为在网络上进行质化研究要比预期的还要容易。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本来就没有客观性,参与
到因特网中进行研究虽然有许多主观价值选择,但仍可有效地进行研究。他并以自己为例,认为可能会犯的
错误在于:以自己年轻时的经验来推论当前女孩也有类似心理困扰。但是如果当前年轻女性的价值观与心灵
主要关注点与自己以前经验有所不同时,则也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偏失。同样的,研究因特网诸行为模式所可
能造成的偏误与传统研究并没有不同。 

N.Zurawski的论文主要在证明网络可以当作领域来研究。虽然,他并没有与咨询对象面对面谈话,但仍能进
行相关研究。关键在于研究者必须对该领域相当熟悉,才能进行参与观察的活动。人们认为网络上信息取得
相当方便,事实上并不尽然,在他看来仍要花费相当心力才能深入掌握网络上的研究领域。 

在检视各篇文章讨论关于网络研究的方法论之后,《信息社会学》编者H.Robin在第六期导言写道: 

在信息空间中,我们仍然必须遵循别处进行研究时所信守的伦理与道德原则。 

  

  



关于网络与社会关系,许多人采用调查法来进行研究。无论是透过电子邮件寄送来访问,抑或是在网页上张
贴请网友直接作答,在时效和成本上都降低不少,许多人也就乐得清松,采取这种方便而又快速的方式,进行
关于网络文化或是传统感兴趣议题的研究。网络使用虽然方便,然而,透过网络进行访问所得到的数据是否
类似传统调查法所能得到的内容？抑或,网络调查已经与传统调查法分属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我们必须重
行评估网络调查所可能存在的方法论问题。 

传统调查法所主张的随机取样,用在网络问卷中就很难真正达成。虽然,现实社会里真正完全按照母体分配
的样本是很少见的,但是,至少在操作时避免掉人为的疏失,可以让研究者藉样本与样本分配间的关系,来推
估母体时,仍然呈现可以被控制的规律。于是,我们冒着机率上可能产生的偏误(α错误),拒斥不同背景的样
本来自相同母体的假设。无论是随机取样、立意随机取样,或是代表取样,都有理论基础说明其样本分配与
母体间的关系。 

我们关心的是母体的状况,但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一次的样本,因此,只能藉这次的样本与我们所接受的
样本分配,考量其间关系,看看是否能够推翻虚无假设。然而,由于我们无法全然排除所可能造成的逻辑错误
(β错误),因此,统计分析结果并不是假设得到肯定,充其量只能说现有数据无法拒斥假定,只能暂时接受之。
统计上的机律取代机械论中的因果律,成为推论时有效工具。由于统计分析在实证研究中相当有效,久而久
之,大家只看到有力的一面,往往就忽略了其限制性。 

电子问卷呢？现有许多调查,往往张贴在相关网页上,任由网友自由作答,充其量仅以抽奖或是小礼物来诱惑
网友作答。若用电子邮件寄送,还可以估算回收率,但如果直接由网友在网页上作答,则就无法掌握作答情形
了。上网人口中,会接触到网页问卷的网友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看到后还愿意花时间作答者,对于该研究主题
往往也有特殊兴趣,所以仅能代表特定族群。于是,调查法的基础──抽样,在网络调查中,其效度必然会有所
影响。即使问卷设计得再好,预测与实际施测间的一致性相当高,也可能是有偏误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调查与统计研究无法适用在网络文化的分析上。统计是客观的,方法本身无罪,但是,偏
误的方法论立场可能让许多研究成为虚功。为了减少社会学发展过程中,关于调查法的争论,在虚拟社会学
研究中,都应该重新拿出来再检讨一次。无论在抽样理论、抽样的技术以在适用范围等项上,都有相当多值
得争议之处。固然,网络中因为匿名性之助,作答者较没有心理压力,但是,也正因为匿名性的缘故,是否作答
者在态度上也可能较不严肃？早年在研究法中诸多讨论,诸如:Guttman, Thurstone, Lickert, Stanley
等学者,为研究方法的具体操作贡献相当心力,奠定在量表及变项关系操作的研究基础。如今,随着个人计算
机普及、统计软件的方便,以及一般线性模型的大量使用,对于基础相关问题反而不再检讨。学界动不动就
是Log-linear model, Factor analysis, MANOVA等高等统计方法,以便充分控制住研究对象的各种变异
关系。然而,方法是否复杂,并不足以决定研究结果是否能够有效地分析社会现象。否则,研究者只要采用最
新、最复杂的统计方法,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研究成果来,完全成为技术决定论。实则,社会心理现象并不按照
研究人员的设计而开展;相反地,研究者应该针对不同研究对象的特性,安排不同的研究设计,以得出最有代
表性的研究成果来。 

以清华大学举办的「2000网络与社会研讨会」(新竹清华大学,2000/9/29-30)为例,与会发表论文中,许多
都采电子邮寄问卷或是网络问卷作为搜集数据的方法,研究对象又集中在某一特定的学校在学学生,对于网
络使用年龄多在一年左右,问卷回收率多不到二成。如此的设计,想要推论网络文化与实体文化间的异同,甚
至讨论网络文化的特性,可能很难得到预期的结果。姑且不论作答对象仅限在特定校园的特定族群,使用网
络年数过短也无法真正代表网络文化潜在的可能性。当然,如果限定仅是描述统计,对这特定族群进行了解
则又另当别论。 

会中,有人表示对此正在快速发展的现象,调查法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或许可以采用观与观察法,甚至与网
络管理人合作,以取得较深入且有代表性的资料。这当然可能是较好的方法,但是,它却可能会产生研究伦理
上的问题,值得我们仔细考量。 

首先,在未告知的情况下,版主与网络管理者是否有权利将相关数据提供外界参考或研究？如果事先告知网
友,网站中所有内容都可能会成为研究分析的数据,则网友在表达意见与参与网络活动时,是否还会依旧进
行？英特尔在PentiumIII微处理器中植入独特序号、IE 5.0浏览器在使用者将网页加入「我的最爱」时,
会透过内部特殊机制,将此讯息转知给被标记网站的服务器,这些在当时都引起喧然大波,迫使厂商除了公开
道歉外,并在后来版本中将此功能移除。网景与领航员原始设定Cookie都是开启的,许多使用者在不知情的
况状下,部份信息会传送到连结网站的计算机中。一般相信, 美国「国立信息基础建设防卫中心」
(NIPC,http://www.nipc.gov)能够在不到七十二小时就侦破梅莉莎病毒的制造者,是依赖原始病毒邮件上
一组随机的微软程序序号,及上网服务业者的协助所致。网民从事网络活动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隐私,
当隐私无法保障时,网友的演出自然有所不同了。研究者是否应该善尽告知责任？一旦告知时,是否还能得
到具有代表性的资料？ 



其次,因特网中相关信息过多,网页又常更新,加上网友匿名特性,每个人在整体网络上所能掌握的仅是相当
有限的一部分。虽然,过去在真实社会中,研究者关于社会文化的理解也相当片断,但是,相当程度上,研究对
象与讨论范围相当明确,让研究人员比较有踏实感。于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建立出关于网络文化及虚拟社会
的母体,也就无法讨论存在其间不同层面的具体问题,研究就可能会流于支离破碎而失去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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